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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升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水平和全社会抵御海洋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文章

在广东省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概述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一案三制”体系,查找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已初步建立应急预案以及体制、机制和

法制体系,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后成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有力促进全灾种、全流程和全方位的

应急管理,其中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由应急管理领导议事机构、应急管理综合调度机构、海洋灾

害专业管理机构和海洋灾害辅助管理机构4个部分组成;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和机构改

革的新形势下,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仍存在不足,亟须完善地方性法规等制度、优化管理体制

机制、加强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以及提高社会和市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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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improvethemarine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abilityofGuangdongprovince

andstrengthentheabilitytoresistmarinedisastersofthewholesociety,thispapersketchedma-

rine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ofGuangdongprovincefrom4aspects,underthe

backgroundofinstitutionalreform,analyzedthemainproblems,andproposedthedeveloping
strategies.Thisstudyshowedthat,marine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ifGuangdong
hadbeeninitiallyestablished,includingtheconstructionsofemergenceplans,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perationmechanismandlegalsystem.Especially,theGuangdongEmergencyManage-

mentOffice,whichwasestablishedintheinstitutionalreformin2018,haseffectivelypromoted

thedevelopmentoftheemergencymanagementtowardsto“allkindsofdisasters,all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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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ll-roundaspects”.Asapartofnaturaldisastersemergencymanagement,marinedisastere-

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es 4 components:leading agencies,coordinating
department,professionalmarinedisastermanagementdepartmentandassistingdepartments;

Underthenewsituationofdisasterprevention& mitigationandinstitutionalreform,thereare

stillsomeshortcomingsinmarine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ofGuangdongprovince.Itis

urgenttoimprovelocallawsandregulations,optimizemanagementsystemand mechanism,

strengthentechnicalsupportandachievementstransformation,andimprovepublicandmarket

participation.

Keywords:Marin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Emergencyplan,Naturaldisaster,Depart-

mentalfunction,Institutionalreform

0 引言

广东省是海洋经济大省[1],但海洋灾害种类

多、分布广和影响大[2],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

势,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工作在观测监

测[3]、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和灾害风险管理[4-5]等方

面取得长足进展,但与现实需求和潜在风险相比

仍有不足。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

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根据《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成

立;同年,广东省政府组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自

此,广东省形成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应急管理厅

综合协调,各灾种主管部门依法防治的自然灾害应

急管理格局。面对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

新要求和应急管理机构改革的新形势,有必要梳理

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状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对策,为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海洋灾害的综合

防范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1 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一案三制”体系

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

以及体制、机制和法制: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的操

作指南;体制明确应急管理的主体,包括指挥主体、

协调主体和行动主体等;机制明确应急管理的程

序,包括预备、监测、预警、响应、联动和保障等;法
制明确应急管理的规则,包括主体和程序等的合法

性。目前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已初步建立“一
案三制”体系[6]。

1.1 应急预案

1.1.1 国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国应

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明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级

分类和预案框架,规定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其中,突发公共

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4个类型,海洋灾害属于自然灾害类。

1.1.2 国家专项应急预案

国家专项应急预案是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为

应对某种或数种突发公共事件而制定的应急预案。

目前地震、地质和森林等领域均有国家专项应急预

案,而海洋领域尚未制定,与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相

关的包括《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海上

搜救应急预案》和《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1.3 部门应急预案

部门应急预案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总体应

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能制定。原国家海

洋局发布的应急预案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

冰灾害应急预案》《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和《海洋石

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

1.1.4 地方应急预案

根据《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广东省

专项应急预案包括《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广东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突发性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等。目前广东省未发布海洋灾

害应急管理的地方应急预案,但原广东省海洋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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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厅针对热带气旋制定了部门应急预案。

1.2 体制

根据《广东省机构改革方案》,广东省应急管理

厅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灾害类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各主管部门依法承担相关行业领域自然灾害的监

测、预警和防治工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成立在

很大程度上实现全灾种、全流程和全方位管理,有

利于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专常兼

备、反应及时、上下联动和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

体制。

目前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由应急管

理领导议事机构、应急管理综合调度机构、海洋灾

害专业管理机构和海洋灾害辅助管理机构4个部分

组成(图1)。

图1 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

1.2.1 应急管理领导议事机构

应急管理领导议事机构主要包括广东省减灾

委员会、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和广东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均是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主要领导

的综合性决策机构,在广东省机构改革后转入广东

省应急管理厅,奠定广东省应急管理体制基础。

目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下设风险监测和综合

减灾处、应急指挥处以及综合协调处,分别承担广

东省减灾委员会、广东省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和广

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日常工作;3个委员会的具

体职能、组成单位和运行机制正在研究编制,尚未

正式公布。

1.2.2 应急管理综合调度机构

应急管理综合调度机构即新成立的广东省应

急管理厅,集中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职能。①全灾种:涉及危化品泄露、爆炸和火

灾等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地震、洪涝和地质等自然灾

害;②全流程:涉及灾前的观测监测和预警预报,灾

中的指挥协调和救援处置以及灾后的救灾恢复、物

资储备和灾情统计等;③全方位:承担应急管理领

导议事机构的日常工作,同时整合广东省抗震救

灾、防汛防旱和森林防火等指挥部职能,高效配置

资源。

根据应急管理流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相关处

室的职能可分为灾前、灾中、灾后和综合支持4个类

别:灾前包括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灾中包括应

急指挥处、综合协调处以及应急支援和预案管理

处,灾后包括救灾和物资保障处以及调查评估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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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综合支持包括科技和信息化处以及汛旱风灾

害救援处。

1.2.3 海洋灾害专业管理机构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加挂广东省海洋局牌子)

整合自然资源管理职能,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统一

规划、保护和利用体系,下设地质与海洋勘查防灾

处,通过观测监测、预警预报和调查评估等方式参

与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为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提供专

业信息。

1.2.4 海洋灾害辅助管理机构

广东省水利厅可为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提供水

文信息,还可承担重要水利工程的调度工作;广东

省气象局可为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尤其是海洋气象

灾害)提供沿海城市环境气象、海洋气象和灾害性

天气等的预报信息。

1.3 机制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国已建立符合国情和

具有特色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7]。广东省根据

实际情况也已建立相应机制。

(1)应急响应机制。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

灾区各级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按照

三级突发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成立应急指挥

机构,统一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并组织开展现场

处置工作。

(2)信息发布机制。采取授权发布、组织采访

和举办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公众发布灾

害发生和发展情况、应对处置工作进展以及防灾避

险知识等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由民

政、国土、水利、农业、林业、统计、地震、海洋和气象

等主要相关部门参加的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

机制,建立数据库以及信息共享和发布系统。

(4)救灾物资储备机制。各级政府建立地方救

灾物资储备仓库,初步形成救灾物资储备体系;通

过与生产厂家签订救灾物资紧急购销协议和建立

救灾物资生产厂家名录等方式,保障救灾物资的

供给。

(5)社会动员机制。初步建立以抢险、搜救、救

护、救助和捐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动员机制,注重

发挥民间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志愿者等在灾害防

御、紧急救援、救灾捐赠、医疗救助、卫生防疫、恢复

重建和心理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1.4 法制

1.4.1 法律

我国针对自然灾害的专门法律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震减灾法》等。目前我国没有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

专门法律,相关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

1.4.2 行政法规

我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仅有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相关行政法规包括《自

然灾害救助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气象

灾害防御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等。

1.4.3 部门规章

原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相

关规定可分为海洋观测、预报和减灾3个类型,其中

预报类较多而减灾类较少。①观测类包括《海洋观

测站点管理办法》《海洋观测资料管理办法》和《海

上船舶和平台志愿观测管理规定》等;②预报类包

括《海洋预报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海洋环境预报与

海洋灾害预报警报发布管理规定》《海洋数值预报

系统业务化应用管理暂行办法》《海洋预报员业务

发展专项管理暂行规定》《全国海洋预警报视频会

商暂行办法》和《全国海洋预警报会商规定》等;

③减灾类包括《警戒潮位核定管理办法》等,《海洋

灾情调查评估和报送规定(暂行)》已于2019年被列

入《自然资源部第一批已废止或者失效的规范性文

件目录》。

1.4.4 地方性法规

目前广东省地方性法规中没有海洋灾害应急

管理的专门法规,相关法规包括《广东省突发事件

应对条例》《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广东

省自然灾害救济工作规定》《广东省社会力量参与

救灾促进条例》《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

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和《广东省突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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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规定》等。

1.4.5 标准规范

我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相关的海洋技术标准

规范可分为海洋观测、预报和调查评估3个类型。

①观测类包括《海洋调查规范》《海洋站水文气象观

测设备与系统集成通用技术要求(试行)》《海况视

频监控系统建设技术规程》《海洋观测浮标通用技

术要求(试行)》《赤潮监测技术规程》《海啸浮标作

业规范》《海洋资料浮标作业规范》《船舶海洋水文

气象辅助测报规范》和《海洋调查观(监)测档案业

务规范》等;②预报类包括《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

《绿潮预报和警报发布》和《中国近岸海域基础预报

单元划分》等;③调查评估类包括《警戒潮位核定规

范》《赤潮灾害处理技术指南》《风暴潮防灾减灾技

术导则》《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海浪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海冰灾害风

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

划技术导则》《海平面上升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

则》《海岸侵蚀监测技术规程》《海岸侵蚀灾害损失

评估技术规程》《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和《红树林植被恢复技术指南》等。

目前广东省未发布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相关的

地方性技术标准规范。

2 存在的问题

广东省已初步建立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一案三

制”体系,尤其是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和理顺海洋

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全灾种、全流程

和全方位管理。但目前仍存在制约广东省海洋灾

害应急管理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2.1 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标准规范不足

与其他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相比,海洋灾害应急

管理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现有《海洋观测预报管

理条例》也未规定海洋灾害的灾前防御、风险管理

和应急处置等内容,难以规范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职

能以及社会公众的权利和义务,导致海洋灾害应急

管理的无序和低效。

除热带气旋外,广东省对赤潮、海浪、海啸和海

上溢油等其他海洋灾害未制定地方应急预案,也未

将应急预案延伸和细化至地方层级,不满足应急预

案体系建设“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要求;未针

对地区实际制定相应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技术标

准规范,风险管理、决策支持和调查评估等业务环

节较薄弱。

2.2 体制机制建设不足

海洋灾害是自然灾害的重要类型,但广东省海

洋灾害应急管理的部门职能仍不够明确。例如:未

明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对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指

导和协调职能,也未明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对海洋

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防治职能。

适应新体制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机制仍不完

善,尚未明确针对不同级别海洋灾害的工作流程、

部门职能、应急措施和组织协调。

作为海洋灾害专业管理机构,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下设地质与海洋勘查防灾处,将原分属于国土和

海洋部门的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和海洋灾害应急管

理合并,但二者已建立的观测监测系统、预警预报

系统、应急管理指挥系统和灾情调查评估系统等均

相对独立,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的问题。

2.3 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不足

由于海洋灾害应急管理队伍建设较薄弱,广东

省在海洋观测监测、预警预报和防灾减灾等方面缺

少相应技术支撑,业务化进展缓慢。此外,缺少跨

行业和跨部门业务协同和互联互通的综合平台,信

息共享和传输不足。

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沿海地

区发展和促进海洋强省建设,但目前相关科研成果

的业务化应用较少,对产品类型、服务对象、发布渠

道和应用效果等缺乏系统谋划。

2.4 全面参与不足

目前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主体为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事业单位,而社会和市场的全

面参与度不高,在观测预报、灾害防治、恢复重建和

宣传教育等方面未充分发挥公众作用,且在风险转

移和损失补偿等方面未形成市场机制。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地方性法规等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

研究的相关要求,结合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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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和特点,积极推进《广东省海洋灾害防御

条例》和《广东省海洋观测预报管理办法》等法规以

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的

意见》《广东省海洋观测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工作

实施办法》和《广东省加强海洋灾害预警报及应急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

布,使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有法可依。

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编制《广东省海洋灾

害总体应急预案》《广东省风暴潮、海浪和海啸灾害

应急预案》和《广东省赤潮灾害应急预案》等,明确

海洋灾害等级、相关部门职能和具体执行计划等。

此外,继续完善部门内部的总体和专项应急预案,

如修订《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防御热带气旋应急

预案》以及制定《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灾害总体

应急预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赤潮灾害应急预案》

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上溢油灾害应急预案》等。

同时,加强对地方各级相关部门制定海洋灾害应急

预案的监督和指导,形成“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

的应急预案体系。

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制定《广东省海洋观测站

点管理办法》《广东省海洋预报业务管理规定》和

《广东省海洋灾情调查评估和报送规定》等系统内

部管理规定,指导和规范全省和各级海洋灾害管理

部门开展业务工作。积极推进广东省海洋灾害应

急管理地方性技术标准规范的制定,充分发挥标准

规范的支撑和指导作用。

3.2 优化管理体制机制

推动将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纳入广东省

政府年度管理绩效考核以及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尝试建立重大海洋灾害事故问责制

度,切实落实各级政府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主体责

任,奠定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作基础。

成立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作为广东省

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下设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明确

其“战时”对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领导和协调职能,

处理全省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和不同灾害并行发

生的情形。接受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平时”的指导

和监督,主动对标观测监测、预警预报、调查评估和

统计报送等的程序和内容。进一步明确广东省应

急管理厅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其在

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全流程的作用。完善海洋灾害

应急管理各项业务的实施流程、责任主体、具体内

容和主要措施,形成标准化、规范化和业务化的海

洋灾害应急管理运行机制。

统一安排广东省海洋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相

关法规和应急预案的合法性审查、清理和制修订,

构建适应新体制的海洋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有机整合海洋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基础,统筹谋划

海洋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设计方案和工程项目,

同步推进灾害调查、预报和危险性评估等工作,形

成“观测监测一套网”“预警预报一个平台”和“调查

评估一张图”,促进成果集成和共享,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实现综合管理。

3.3 加强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

建立“广东省海洋减灾中心”,作为广东省海洋

灾害应急管理的技术支撑单位,下设海洋观测监测

室、海洋预警预报室、灾害调查统计室以及灾害风

险管理和评估研究室等。建立“广东省海洋灾害观

测预警粤东分中心”和“广东省海洋灾害观测预警

粤西分中心”,解决仪器设备分散和维护成本较高

等问题。

组建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科技创新联盟,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等建立综合科

技支撑平台,加强对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基础理论

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完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的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建设防灾减灾示范区

等方式,促进科研成果的集成、转化、应用、示范和

推广。组建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智库”即专

家委员会,建立并实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专家咨询

制度,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围绕观测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管理、应急响应

和调查评估等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各项业务工作,开

发面向广东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公众等不同对象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服务产

品,并在政府总体规划、行业安全生产、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公众休闲娱乐等

领域丰富产品形式和内容。针对海洋灾害应急管

理的不同服务产品和各类服务对象,通过建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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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网络系统以及细化和拓展产品发布渠道,提

高产品发布和推广的时效性和精准性,解决产品应

用“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树立服务意识和提升服

务质量。

3.4 提高社会和市场参与度

制定社会公众参与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管理

的政策法规,明确、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的目标、方

式、内容和程序等。建立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的协调服务平台和信息发布平台,确保

供需平衡、效率优先和渠道通畅。完善社会公众参

与的激励机制,对及时提供海洋灾害信息和积极投

入海洋灾害救援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教育和培训,大力普及海洋灾害

应急管理的政策法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鼓励

企业参与海洋观测监测、预警预报和防灾减灾工

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降低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基

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成本。

与渔业主管部门共同推进广东省“船东互保”

工作,进一步规范行业规则和理赔机制,丰富和优

化船舶险、货运险和保赔险等险种,扩大风险保障

范围,提高船东会员的抗风险能力。鼓励商业保险

公司拓展海洋灾害保险业务,根据广东省海洋灾害

特点探索保险新模式和新种类。探索设立并运营

“海洋灾害保险基金”,集合政府机构、保险公司和

社会公众的力量,研究和细化其资金来源、应用方

向和管理细则等。研究并尝试发行海洋灾害风险

证券,将风险转移至流动性和承受力较高的资本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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